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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突破性税收优惠政策出台 

背景 

为支持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2016 年 9 月 22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股

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 号(以下简

称“101 号文”)，对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规定了进一步的所得税优惠政

策、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以及管理要求。随即，为贯彻落实 101 号文，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发布《关于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

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第 62 号公告（以下简称

“62 号公告”），从所得税征管方面对 101 号文作出了进一步明确。

62 号公告及 101 号文均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62 号公告及 101 号文的出台，从国家法规层面进一步明确了非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的相关税收政策，并且在纳税时点、适用税率等方面提供了突

破性的税收优惠，大幅度减轻被激励对象的税收负担。同时，对于中国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给予延长纳税期限的重大优惠。 

主要内容 

62 号公告及 101 号文，从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以及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三个方面，规定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 

62 号公告及 101 号文所提及的股权激励包括：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

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 

1、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递延纳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股权激励和技术入

股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第 62 号公告（以下简称

“62 号公告”），由国家

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发布，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 《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

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6]101

号，（以下简称“101 号

文”），由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联合发布，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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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版”）挂牌公司按照非上市公

司处理。 

优惠政策 

• 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可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该股权时纳税。

（即由原先获得股权和股权转让两个环节分别征税，合并并递延至

仅在股权转让环节征税） 

• 股权转让时，适用财产转让所得，按 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即由原先股票（权）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股权奖励获得

（以下统称“股权获得”）环节按 3%~45%七级累进税率和股权

转让环节按 20%税率，现统一按 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62 号公告首次明确，非上市公司股票（权）的公平市场价格，依次按照

净资产、类比法和其他合理方法确定。净资产法按照取得股票（权）的

上年末净资产确定。 

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 

101 号文规定可享受税收优惠的股权激励，须同时满足七方面条件：

（不符合条件的，需参照财税[2005]35 号文及国税函[2006]902 号文规

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1) 属于境内居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  

2) 股权激励计划必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列明激

励的详细内容。  

3) 激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本公司股权。可以是技术成果投资入

股到其他境内居民企业所取得的股权。 

4) 激励对象应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人员由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激励对象人数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最近

6 个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的 30%。平均人数按“工资薪金所得”项

目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的人数确定。  

5) 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自行权日起持有满 1

年；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解禁后持有满 1 年；

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起应持有满 3 年。 

6) 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10 年。  

7) 实施股权奖励的公司及其奖励股权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均不属于 101

号文所附《股权奖励税收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 

征管要求 

非上市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个人选择递延纳税的： 

• 应于股权获得之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62 公告所规定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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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于每个纳税年度终了后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62 公告所附

递延纳税情况报告表 

• 股权转让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一并报送能够证明股

权转让价格、递延纳税股票原值、合理税费的有关资料，具体包括

转让协议、评估报告和相关票据等。 

2、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延长纳税期限 

101 号文规定的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交易的公

司。 

• 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股权获得之次月 15 日内完成），个人可

自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或取得股权奖励之日起，在不超

过 12 个月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 

• 上市公司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应纳税款的计算继续按照财税

[2005]35 号文、财税[2009]5 号文及国税函[2009]461 号文等相关

文件执行。 

• 股权奖励应纳税款的计算比照前述相关文件执行。 

3、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 

• 企业或个人以 101 号文定义的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

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全部为股权的，企业或个人可选择按现行有

关税收政策执行，也可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递延至转让股权时

纳税。 

• 允许被投资企业按成果投入股权时的评估值入账并在企业所得税前

摊销扣除。 

62 号公告同时规定，企业选择适用递延纳税政策的： 

• 应当为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以技术成果所有权投资 

• 应在投资完成后首次预缴申报时将内容填入 62 号公告所附备案表 

• 企业接受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技术成果评估明显不合理的，主管税

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 

毕马威观察 

自国税函[2007]1030 号文有关非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所得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文件被废止起，在国家法规层面对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

方面始终没有进一步明确。62 号公告和 101 号文的出台，弥补了这一

空白，并且对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递延纳税政策，即延后了纳税

时点又降低了适用税率，切实并大幅度减轻被激励对象的税收负担。此

次政策调整，在股权激励计划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相较于

上市公司，对非上市公司给予了倾斜支持，体现了国家鼓励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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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递延纳税政策，101 号文规定了严格的适

用条件。因此，企业需要在使用相关优惠处理前，先对照确认是否符合

101 号文中规定的条件。企业在草拟股权激励计划时就应当考虑激励股

权标的和激励对象的选择、对激励对象股权持有时间以及行权时间等要

求。对于已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但未符合优惠条件的非上市公司，可以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考虑适当调整或另拟新的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计划以

享受税收优惠规定，降低被激励对象税负，更大程度地达到激励目的和

效果。 

同时，适用 101 号文优惠条件的企业，应当严格履行 62 号公告以及

101 号文规定的相关责任和义务，例如： 

1. 严格履行备案以及年度报告要求。 

2. 按规定完成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 

3. 一旦企业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享受递延纳税政策条件的，企业

有义务按照一般规定及时报税。 

为此，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管理体系，确保依法履行相关的

义务。 

另外，101 号文在下列方面尚未作出具体规定，有待法规进一步明确： 

• 101 号文所提及的股权激励仅包括：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制性

股票和股权奖励。对于其他股权激励形式，如员工持股计划等个人

所得税处理，是否可以参照执行，有待明确。 

•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62 公告及 101 号文规定

参照财税[2005] 35 号文及国税函[2006]902 号文规定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是否意味着该两个文件中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税收

优惠计算方法（即股权获得时，按行权期月份数不超过 12 个月分

摊计算个人所得税）可以运用到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待明确。 

• 101 号文中首次提出上市公司“股权奖励”应纳税款的计算按财税

[2005]35 号文、财税[2009]5 号文及国税函[2009]461 号文等相关

规定比照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应纳税款的计算。是否意味着“股

权奖励”也可适用按不超过 12 个月分摊计算个人所得税的优惠计

算方法，有待明确。 

101 号文仅适用境内居民企业实施的以本企业股份为激励标的的非上市

公司以及其股票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对于企业已搭

建海外架构或拟在境外上市的企业，需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及怎

样相应设计或调整其股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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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w.chen@kpmg.com

范家珩
电话：+86 (755) 2547 1071
sam.kh.fan@kpmg.com

傅凝洲
电话：+86 (755) 2547 1138
joe.fu@kpmg.com

古伟华
电话：+86 (20) 3813 8620
ricky.gu@kpmg.com

何莹
电话：+86 (20) 3813 8623
fiona.he@kpmg.com

何晓宜
电话：+86 (755) 2547 1276
angie.ho@kpmg.com

李晨
电话：+86 (20) 3813 8829
cloris.li@kpmg.com

李瑾
电话：+86 (755) 2547 1128
jean.j.li@kpmg.com

李茜
电话：+86 (20) 3813 8887
sisi.li@kpmg.com

廖雅芸
电话：+86 (20) 3813 8668
kelly.liao@kpmg.com

罗健莹
电话：+86 (20) 3813 8609
grace.luo@kpmg.com

梅雅宁
电话：+86 (592) 2150 807
maria.mei@kpmg.com

孙桂华
电话：+86 (755) 2547 1188
eileen.gh.sun@kpmg.com

孙昭
电话：+86 (20) 3813 8615
michelle.sun@kpmg.com

杨彬
电话：+86 (20) 3813 8605
bin.yang@kpmg.com

曾立新
电话：+86 (20) 3813 8812
lixin.zeng@kpmg.com

香港

刘麦嘉轩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香港
电话：+852 2826 7165
ayesha.lau@kpmg.com

艾柏熙 (Chris Abbiss)
电话：+852 2826 7226
chris.abbiss@kpmg.com

包迪云 (Darren Bowdern)
电话：+852 2826 7166
darren.bowdern@kpmg.com

陈宇婷
电话：+852 2847 5108
yvette.chan@kpmg.com

陈露
电话：+852 2143 8777 
lu.l.chen@kpmg.com

陈心康
电话：+852 2978 8987
rebecca.chin@kpmg.com

冯伟祺 (Matthew Fenwick)
电话：+852 2143 8761
matthew.fenwick@kpmg.com

霍宁思 (Barbara Forrest)
电话：+852 2978 8941
barbara.forrest@kpmg.com

冯洁莹
电话：+852 2143 8821
sandy.fung@kpmg.com

何家辉
电话：+852 2826 7296
stanley.ho@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甘兆年 (Charles Kinsley)
电话：+852 2826 8070
charles.kinsley@kpmg.com

孔达信 (John Kondos)
电话：+852 2685 7457
john.kondos@kpmg.com

赖绮琪
电话：+852 2978 8942
kate.lai@kpmg.com

林燕珊
电话：+852 2685 7605
jocelyn.lam@kpmg.com

梁爱丽
电话：+852 2143 8711
alice.leung@kpmg.com

文炳涛
电话：+852 2978 8976
steve.man@kpmg.com

莫偉生 (Ivor Morris)
电话：+852 2847 5092
ivor.morris@kpmg.com

伍耀辉
电话：+852 2143 8709
curtis.ng@kpmg.com

庞建邦
电话：+852 2143 8525
benjamin.pong@kpmg.com

潘懋康 (Malcolm Prebble)
电话：+852 2684 7472
malcolm.j.prebble@kpmg.com

Nicholas Rykers
电话：+852 2143 8595
nicholas.rykers@kpmg.com

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电话：+852 3927 5671
murray.sarelius@kpmg.com

蕭維強
电话：+852 2143 8785
david.siew@kpmg.com

谭培立 (John Timpany)
电话：+852 2143 8790
john.timpany@kpmg.com

陈伟德 (Wade Wagatsuma)
电话：+852 2685 7806
wade.wagatsuma@kpmg.com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电话：+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adam.zhong@kpmg.com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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